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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短线

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收到公司股东温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之一于耀华女士、 一致
行动人之二温晓雨、 一致行动人之三中融（香港） 投资有限公司通知：
2020 年 12 月 7 日于耀华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
持公司股份,在实施增持公司股票操作中，由于人员操作不当，于耀华女
士账户错误卖出公司股票 15,320� 股， 卖出成交均价为 59.02� 元 / 股，
成交金额 90.42� 万元。 本次交易行为构成短线交易，现就有关事项披露
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
1、本次操作前的持股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 12 月 6 日于耀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4,963,415 股，占公

司总股本 598,809,616 股的 0.83%。
一致行动人温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5,912,7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3%；
一致行动人温晓雨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6,259,024 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 1.05%；
一致行动人中融（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2,227,90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4%股；
以上合计持有公司 49,363,0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24%。
于耀华女士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 -2020 年 12 月 16 日买入公司股份

1,628,664 股，交易均价：63.39，交易金额：10324.3712 万元。
2、本次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

股东名称 操作日期 操作数量（股） 操作方向 交易价格
（元 /股） 交易金额（万元）

于耀华 2020年 12月 7日 320 卖出 59.31 1.8979
于耀华 2020年 12月 7日 5000 卖出 59.09 29.5450
于耀华 2020年 12月 7日 5000 卖出 58.98 29.4900
于耀华 2020年 12月 7日 5000 卖出 58.98 29.4900

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3.1.8 条的规定，构成了短线交易。

经与于耀华女士核实，于耀华女士发现上述不当操作后，及时主动
通知本公司，积极配合本公司进行处理，并出具了本次不当操作的情况

说明及致歉函。
3、本次操作后的持股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4 日股市收盘， 于耀华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6,592,0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
二、本事项的处理
公司获知上述行为后，及时了解相关情况，经综合考虑，公司董事会

对于耀华女士不当操作公司股份的行为做如下处理决定：
根据《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应收归公司

所有。于耀华女士当日因不当操作卖出公司股票 15,320� 股，卖出均价为
59.023� 元 / 股；当日买入公司股票 348,000 股，买入均价为 58.625 元 /

股， 计算后于耀华女士在当日误操作造成的短线交易中计算所得收益
为：4,614.32 元{计算方式：[（卖出均价 59.023 元 / 股 - 买入均价 58.625
元 / 股）X15,320 股]-904.28（印花税）-36.22（过户费）-542.54（佣金）=4,
614.32 元}。 于耀华女士愿意根据相关规定，将以上交易收益 4,614.32 元
上缴公司董事会。

三、于耀华女士的致歉及相关声明
1、于耀华女士已深刻认识到本次交易事项的严重性，并就本次行为

向公司及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2、于耀华女士将加强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严格规范买

卖股票的行为，审慎操作，在证券交易系统操作过程中谨慎确认，并将自
觉遵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并在未来股份交
易中采取更多的交易差错防控措施，杜绝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3、于耀华女士承诺：本次不当操作产生的收益上缴公司董事会，并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不买卖所持公司股票， 同时遵守《公司
法》《证券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规则中关于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 同时，将继续履行其他
承诺事项。

4、 于耀华女士上述交易行为未发生在公司披露定期报告的敏感期
内，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短线
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四、其他
公司也以此要求相关人员巩固学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大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
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审慎操作，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25 日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亚电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3,336.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44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336.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
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01.6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34.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95元/股。根据《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319.80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333.6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002.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0.02704393%。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于2020年12月2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
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
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2月25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
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
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
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12月24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823，3823

末“5”位数 62109，82109，42109，22109，02109，65914，15914

末“7”位数 7613192，5113192，2613192，0113192

末“8”位数 89271570，39271570

末“9”位数 019050705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新亚电子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0,02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1,000股新亚电子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0年12月23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3,09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454个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
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总量4,952,170.00万股。

经核查， 其中3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36个配售对象参与了本次网下申购但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公告（2020年第6号）》中被列入黑名单，不
具备配售资格，本次发行不予配售。综上，实际参与本次网下初步配售的投资者
数量为3,060家，配售对象数量为12,418个，申购数量为4,937,770.00万股。

参与网下申购但由于被列入黑名单而不予配售的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申报价

格
（元/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
量

（万股）

1 张贝贝 张贝贝 A258125738 16.95 400

2 胡宗恩 胡宗恩 A554664747 16.95 400

3 陈文新 陈文新 A284889120 16.95 400

4 古苑钦 古苑钦 A362674847 16.95 400

5 陈星桥 陈星桥 A195269496 16.95 400

6 张亚群 张亚群 A313921399 16.95 400

7 施含章 施含章 A405500389 16.95 400

8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B880074053 16.95 400

9
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B881159097 16.95 400

10 林振贵 林振贵 A267677551 16.95 400

11 赵和花 赵和花 A450107092 16.95 400

12 湖南鲲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鲲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B881716679 16.95 400

13 刘晴 刘晴 A187875584 16.95 400

14 陈慧 陈慧 A398556463 16.95 400

15 顾全梅 顾全梅 A310470815 16.95 400

16 庄松良 庄松良 A139502593 16.95 400

17 黄茜 黄茜 A586765171 16.95 400

18 顾晓磊 顾晓磊 A530577287 16.95 400

19 陆小健 陆小健 A315541749 16.95 400

20
深圳前海无量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无量进取6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B882904576 16.95 400

21 陈继周 陈继周 A407191042 16.95 400

22 金海兵 金海兵 A157047680 16.95 400

23 周琼 周琼 A164013107 16.95 400

24 陶峰华 陶峰华 A715373814 16.95 400

25 刘国洪 刘国洪 A252741028 16.95 400

26 黄全成 黄全成 A131732877 16.95 400

27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B880063400 16.95 400

28 林建秀 林建秀 A258986919 16.95 400

29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 B888474493 16.95 400

30 谢志远 谢志远 A292991914 16.95 400

31 顾俊捷 顾俊捷 A651860215 16.95 400

32 朱江洪 朱江洪 A416765332 16.95 400

33 莫剑荣 莫剑荣 A666322652 16.95 400

34 王晓堂 王晓堂 A327220399 16.95 400

35 王蓓 王蓓 A250707722 16.95 400

36 王蕾 王蕾 A251498164 16.95 4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情
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369,720 27.74% 1,737,949 52.10% 0.01268835%

B类投资者 875,600 17.73% 696,102 20.87% 0.00795000%

C类投资者 2,692,450 54.53% 901,949 27.04% 0.00334992%

总计 4,937,770 100.00% 3,336,000 100.00% 0.00675609%

注：上表中有效申购数量不含参与网下申购但由于被列入黑名单而不予配售的配售对象的申购量。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
原则，其中零股1,916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远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111853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5日

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鑫创”、“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386
号文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12
月24日（T日） 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华安鑫创” 股票
2,00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855,790户， 有效申购股数
为 147,488,541,500股， 配号总数为 294,977,083个，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94977083。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0.0135603755%，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7,374.42708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2月25日（T+1日）上午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年12月28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12月28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2020年12月28日（T+2日）

公告的《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0年12月2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5日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上接 C8 版）
2.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或实际控制的盈利性组织的情况
（1）陈志杰对外投资或控制的盈利性组织
①中山市怡能捷高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山市怡能捷高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742997495T
注册地址 中山市西区沙朗第二开发区上基路 2 号厂房一层、二层及沙朗建业二路
法定代表人 田辉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万元
成立日期 2002年 9 月 20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电源设备、五金制品、配电柜、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代理进口设备
实际业务 表面处理行业的自动生产线的生产及设计
主要产品 自动生产线

基本财务状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为 3，781，052.67 元，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2, 637,
579.62 元，净利润为 26, 343.52 元（未经审计）

股权结构 田辉出资 17.5 万元，占比 35% ；柯耀东出资 6 万元，占比 12% ；吕高攀出资 5 万元，占比
10%；王继出资 11.5 万元，占比 23%；陈志杰出资 10 万元，占比 20%

关联方对盈利性组织的控
制方式 不存在控制关系

②天津达晨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天津达晨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55039792X0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 88 号 2-3403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7.14 亿元
成立日期 2010年 3 月 22 日
经营期限 至 2021 年 3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资讯服务
实际业务 股权投资
主要产品 不涉及

基本财务状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合伙企业基金总规模 714, 000, 000 元、 累计分配收益 1, 367,
809, 800.00 元、累计费用 170, 195, 828.54 元（未经审计）

投资结构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2, 300 万元，占比 3.2213% ；仓叶东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 ；陈洪湖出资 3, 200 万元，占比 4.4818% ；陈永娟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陈志杰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佛山市诺晨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 ；傅皓出资 1, 000 万元，占比 1.4006% ；何海明出资 1, 000 万元，占比
1.4006% ；侯斌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 ；胡朝晖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 ；胡
浩亮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 ；胡建宏出资 3, 100 万元，占比 4.3417% ；李虹静出资
1, 000 万元，占比 1.4006% ；李俊杰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 ；李智慧出资 2, 000 万
元，占比 2.8011% ；林建军出资 1, 000 万元，占比 1.4006% ；陆祥元出资 2, 100 万元，占比
2.9412%；戚国强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上海叁陆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4, 000
万元，占比 5.6022% ；邵阳出资 1, 100 万元，占比 1.5406% ；沈晓恒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四川泰基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5, 000 万元，7.0028%；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出资 3, 000 万元，占比 4.2016% ；王卫平出资 1, 300 万元，占比 1.8207% ；吴菊明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 ；吴世忠出资 3, 000 万元，占比 4.2017% ；吴笑女出资 1, 200 万元，
占比 1.6807% ； 杨加群出资 1, 000 万元， 占比 1.4006% ； 杨伟潮出资 1, 000 万元， 占比
1.4006%；义乌市鑫达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於祥军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江苏省港口集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1, 000 万元，占比 1.4006% ；张
叶铠出资 1, 100 万元，占比 1.5406%；上海歌斐信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2, 000 万元，
占比 2.8011%；上海歌斐惟勤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 ；朱
云舫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8011%

关联方对盈利性组织的控
制方式 不存在控制关系

③深圳市华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深圳市华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699094951T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九道深圳湾创业投资大厦 3101
执行事务合伙人 熊钢、常进勇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13, 16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9年 12 月 8 日
经营期限 至 2017 年 12 月 8 日（因经营期限届满，经合伙人会议决定，进入清算程序）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受托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
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实际业务 创业投资
主要产品 不涉及

基本财务状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所有者权益为 29, 427, 096.11 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0 元、净利
润 45, 936, 903.19 元（未经审计）

投资结构

北京佳点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元，占比 3.7994% ；深圳市澳银华宝创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出资 500 万元，占比 3.7993% ；福建海天华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元，占比
3.7994%；王彦韬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胡晓彤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林超出
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阮基学出资 400 万元，占比 3.0395% ；黄智勤出资 200 万元，占
比 1.5197% ；金承耀出资 300 万元，占比 2.2796% ；吴卫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陈志
杰出资 500 万元，占比 3.7993% ；卢勇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周以芳出资 200 万元，
占比 1.5197% ；刘文华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谢向芳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
张贵霞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张爱石出资 500 万元，占比 3.7993% ；深圳市合鑫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元，占比 3.7993%；汪涛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尤海明出资
300 万元，占比 2.2796% ；刘玮出资 350 万元，占比 2.6595% ；覃列亚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彭旷霏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文晓英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孙涛出
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卢俊宏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闻海燕出资 200 万元，占
比 1.5197%；屯昌顺意种养专业合作社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王文西出资 200 万元，
占比 1.5197% ；王毅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甘洪艺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刘
俊国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马俊灵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周伟出资 300 万
元，占比 2.2796%；薛亮出资 250 万元，占比 1.8996% ；杨涛出资 250 万元，占比 1.8996% ；深
圳市人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元， 占比 3.7993% ； 邝林洁出资 210 万元， 占比
1.5957%；孙绯绯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欧伟阳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叶伟雄
出资 400 万元，占比 3.0395% ；刘瑞平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苟雅江出资 200 万元，
占比 1.5197% ；叶伟青出资 200 万元，占比 1.5197% ；常进勇出资 500 万元，占比 3.7993% ；
熊钢出资 500 万元，占比 3.7993%；刘翠雄出资 300 万元，占比 2.2796%

关联方对盈利性组织的控
制方式 不存在控制关系

④天津赛富复合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天津赛富复合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5565036236
注册地址 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 52 号滨海金融街 6 号楼三层 E30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天津赛富盛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72, 619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年 5 月 26 日
经营期限 至 2030 年 5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实际业务 股权投资
主要产品 不涉及

基本财务状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为 237, 374, 952.25 元，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34,
010.85 元，净利润为 63, 023, 222.03 元（未经审计）

投资结构

天津赛富盛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719 万元，占比 1.00% ；陈洪湖出资 1, 500 万
元，占比 2.07%；陈俊华出资 1, 100 万元，占比 1.51% ；陈杏弟出资 1, 500 万元，占比 2.07% ；
陈志杰出资 1, 000 万元，占比 1.38%；崔力出资 1, 200 万元，占比 1.65%；丁茂出资 1, 500 万
元，占比 2.07%；符冠华出资 1, 500 万元，占比 2.07% ；高建勋出资 1, 200 万元，占比 1.65% ；
何亚民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75% ；胡朝晖出资 1, 600 万元，占比 2.20% ；胡建宏出资 1,
500 万元，占比 2.07% ；胡缨出资 1, 500 万元，占比 2.07% ；季春燕出资 1, 200 万元，占比
1.65% ；江笑出资 1, 700 万元，占比 2.34% ；江勇出资 1, 200 万元，占比 1.65% ；金鸿雁出资
1, 000 万元，占比 1.38% ；梁玉宇出资 1, 400 万元，占比 1.93% ；林岗出资 1, 500 万元，占比
2.07%；刘曙峰出资 1, 500 万元，占比 2.07%；陆金龙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75% ；陆英豪出
资 1, 400 万元，占比 1.93% ；茅洁文出资 1, 600 万元，占比 2.20% ；欧姜勇出资 1, 200 万元，
占比 1.65% ；戚远出资 3, 500 万元，占比 4.82% ；钱海初出资 1, 200 万元，占比 1.65% ；钱利
出资 1, 200 万元，占比 1.65% ；阮如新出资 1, 400 万元，占比 1.93% ；沈晓恒出资 1, 000 万
元，占比 1.38%；苏铁蕾出资 1, 100 万元，占比 1.51% ；谭明矿出资 1, 500 万元，占比 2.07% ；
唐明夷出资 1, 300 万元，占比 1.79% ；温州市立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1, 200 万元，占比
1.65%；翁林祥出资 1, 200 万元，占比 1.65% ；无锡红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1, 300 万元，
占比 1.79% ；吴树填出资 1, 500 万元，占比 2.07% ；徐方出资 1, 100 万元，占比 1.51% ；徐志
强出资 1, 500 万元，占比 2.07%；严世平出资 3, 000 万元，占比 4.13%；严志洪出资 1, 300 万
元，占比 1.79%；宴丽出资 1, 300 万元，占比 1.79% ；叶中杰出资 2, 300 万元，占比 3.17% ；袁
剑春出资 1, 300 万元，占比 1.79%；张万义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75% ；张宗钦出资 1, 300
万元，占比 1.79%；赵丹出资 1, 000 万元，占比 1.38% ；浙江钱塘航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 000 万元，占比 2.75% ；郑金国出资 1, 300 万元，占比 1.79% ；朱军出资 1, 200 万元，占比
1.65%；诸培贤出资 1, 100 万元，占比 1.51%

关联方对盈利性组织的控
制方式 不存在控制关系

⑤海南圣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海南圣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号 28429421-2
注册地址 海口市龙昆北路 2 号龙珠大厦七楼 C座
法定代表人 章湘江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6年 9 月 6 日
经营期限 已于 2001 年吊销
经营范围 医疗设备，器械的开发，生产；医药营养品（凭许可证），保健品。
实际业务 无实际经营
主要产品 无实际经营
基本财务状况 无实际经营

投资结构 陈志杰出资 27 万元，占比 27% ；杨峻出资 27 万元，占比 27% ；辛一林出资 20 万元，占比
20%；章湘江出资 26 万元，占比 26%

关联方对盈利性组织的控
制方式 不存在控制关系

（2）陈玮钰对外投资或控制的盈利性组织
①Zoomi,Inc.

企业名称 Zoomi, Inc.
公司注册号 CIK#: �0001630501
公司地址 640�LEE�ROAD, �SUITE�120WAYNEPA19087
成立日期 2012年
主营业务 在线教育人工智能数据分析
关联方对盈利性组织的控
制方式 不存在控制关系

陈玮钰于 2015 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担任 Zoomi,Inc.首席数据分析
师，Zoomi,Inc.向其授予股票期权。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陈玮钰实际持
有 Zoomi,Inc.22,915 股。

除上述披露的企业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不存在其他对外投
资的情。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 60,926 户，发行人前十名股东

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占发行后股本比

例
1 陈志杰 3, 024.00 27.5912%
2 陈玮钰 2, 948.40 26.9015%
3 唐娟 1, 587.60 14.4854%
4 珠海国汇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5.00 5.5201%
5 珠海中天智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0 0.5018%
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8 0.0482%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55 0.0050%

8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47 0.0043%

9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47 0.0043%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43 0.0039%

小计 8, 227.20 75.07%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74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
转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21.75 元 / 股，对应发行市盈率情况为：
1、22.99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9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2、17.25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9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1.75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74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44 万股，为本次发行
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96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40%；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74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2,466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6,506,811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16,714,774,000 股， 配号总数为 233,429,548 个，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649.15821 倍，高于 150 倍。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74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466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
拨后本 次 网上 发 行 的 有 效申购 倍 数 为 4,732.95921 倍 ， 中 签率为
0.0211284306%。

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购 1,836 股，网上投资者弃购 50,959 股，均由主承
销商包销，合计包销股份的数量 52,795 股，包销金额为 1,148,291.25 元，包销
比例为 0.19%。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9,595.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

税）3,576.38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6,018.62 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已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7-164 号）。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合计 3,576.38 万元，主要包括：

项目 费用
保荐承销费用 2, 547.17 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 334.91 万元
律师费用 273.58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04.72 万元
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 16.00 万元

合计 3, 576.38 万元

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以上数据如有尾数差异，系四舍
五入导致。

本次公司发行股票的每股发行费用为 1.31 元 / 股。（每股发行费用 = 发
行费用总额（不含税）/ 本次发行股数）

六、发行人募集资金净额及发行前公司股东转让股份资金净额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56,018.62 万元。 发行前公司股东

不存在转让股份的情况。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8.38 元 / 股（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

产加上预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0.95 元 / 股（以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财务会计资料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
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的利润表和合
并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合并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天健审〔2020〕7-829 号）”审计报告。天健认为，振邦智能财务报表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振邦智能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财
务状况以及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的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 上述财务数据及相关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十节财务会计信息”
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次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本次财务报告审计基准
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公司经
营业绩异常波动的重大不利因素。 主要经营模式包括采购模式、销售模式等
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构成以及税收政策和其他重大事项均

未发生重大变化。
招股说明书“第十一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六、2020 年经营业绩分析”

中已披露 2020 年 1-6 月主要财务信息，2020 年 1-9 月经营状况及 2020 年全
年营业预计情况，其中 2020 年 1-6 月财务信息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2020 年 1-9 月财务信息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阅，预计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行业趋势， 基于 2020 年前三季度已实现经营
业绩及业务发展情况，公司预计 2020 年全年可实现营业收入约 9.00 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29.21%；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 1.55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33.77%；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约 1.4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68%。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关于本公司存在退市风险的说明
本公司股票上市后，社会公众股的比例为 25%，达到股权分布上市条件

的最低要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8.1 条，如持有本公司 10%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买入
公司股票，则本公司社会公众股的持股比例将不能满足股权分布上市条件的
最低要求，导致公司存在退市风险。

针对上述事项，本公司将对相关单位或个人加强规则培训，并采取及时
办理自愿限制买入本公司股票手续等措施，有效控制退市风险。

二、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
则，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三、 本公司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本公司自 2020 年 12 月 7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
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
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及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
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者市场
的重大变化等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发行人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占用；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

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本
次董事会及相关决议未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重大影响，公司未召开监事
会和股东大会；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法定代表人：霍达
联系人：刘兴德、陆遥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3081361
保荐代表人：刘兴德、陆遥
项目协办人：-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之上市保荐书》，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推荐意见如下：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招商证券
同意担任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推荐
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5 日


